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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重 庆 市 农 业 委 员 会

关于做好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工作的通知
渝工商发〔2014〕18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工商（分）局、市工商局各直属局、两江新区

市场监管局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农业（农林水利、农业水利）委

（局），万盛经开区农林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

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》文件精神，

扶持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展，现就做好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工

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通知所指的家庭农场（包括家庭养殖场、家庭牧场，

下同）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，利用家庭承包土地或流转

土地，从事农业规模化、集约化、商品化生产经营，并以农业收

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。

二、家庭农场根据自身条件和发展需要，可自主申请登记为

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或者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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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，应采取家庭经营形式；登记

为个人独资企业的，投资人应以家庭共有财产出资；登记为合伙

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（股份有限公司）的，合伙人或股东（发起

人）之间应具有亲属关系。

四、家庭农场申请工商登记，其名称中可以使用“家庭农场”

（或“家庭养殖场”、“家庭牧场”）字样。采取公司形式设立的家

庭农场的名称依次由行政区划、字号、“家庭农场”和“有限公司（股

份有限公司）”字样四个部分组成。采取其他形式设立的家庭农场

的名称依次由行政区划、字号和“家庭农场”字样三个部分组成。

家庭农场还可申请在“家庭农场”字样前冠用行业用语。

五、家庭农场的经营范围应以从事农业种植和养殖业为主，

还可从事农产品加工、农业社会化服务、农场休闲观光服务等农

业相关项目的经营。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

定规定须经行政许可的项目，应当依法取得行政许可。

六、家庭农场的经营场所（住所）可以是经营者家庭住址，

也可以是其主要生产经营地址。因故无法提交经营场所（住所）

权属证明的，可由所在地村民委员会或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出具证明。

七、家庭农场申请工商登记，除按其选择登记的市场主体类

型向登记机关依法提交材料外，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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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家庭农场经营者亲属关系证明。包括户口登记簿复印件、

结婚证复印件或者所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其具有亲属关系的

材料。

2．用于经营的土地经营权证明。即个体工商户经营者、个人

独资企业投资人、合伙企业合伙人、公司股东（发起人）承包农

村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。通过农村土地流转方式获得

一定期限土地经营权的，应提交经所在地村民委员会鉴证或备案

的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。

八、各级工商、农业部门应当鼓励和引导符合条件的家庭农

场办理工商注册登记，加强对家庭农场的行政指导和跟踪服务，

推动家庭农场的规范发展。

九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
重庆市农业委员会

2014 年 10 月 31 日


